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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0年 1月 5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目的 

 
  本文件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過往就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下
稱 "優才計劃 ")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下稱 "投資者計劃 ")所作的

討論。  
 
 
背景  
 
2.  優才計劃於 2006年 6月 28日推行，是一項設有配額的移民

吸納計劃，目的是吸引新入境而不具有進入香港和在香港逗留的

權利的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所有申請人均必須先符合基

本資格的要求，然後才可根據該計劃兩套計分制度的其中之一獲

取分數。該兩套計分制度分別是綜合計分制和成就計分制。  
 
3.  投資者計劃於 2003年 10月推出，目的是讓那些把資金帶來

香港，但不會在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人士 (即資本投資者 )來港居

留。資本投資者可從不同的獲許投資資產類別中選擇個人投資項

目，而無須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  
 
4.  投資者計劃適用於下列人士  ⎯⎯  
 

(a) 外國國民 (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古巴和朝鮮國民除

外 )；  
 
(b) 澳門特別行政區 (下稱 "澳門特區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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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國籍而已取得外國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士；  
 
(d) 無國籍但已在外國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並持有確實

可以重新進入該國的文件的人士；及  
 
(e) 台灣居民。  

 
5.  資本投資者必須符合以下準則，才有資格根據投資者計劃

申請來港  ⎯⎯  
 

(a) 在根據投資者計劃申請來港時已年滿 18歲；  
 
(b) 在提出申請前的兩年，擁有不少於港幣 650萬元淨資

產的絕對實益權益；  
 
(c) 在向入境事務處 (下稱 "入境處 ")遞交申請書前的 6個

月內，或在申請獲得入境處原則上批准後的 6個月

內，把不少於港幣 650萬元投資在獲許投資資產類別

(存款證投資除外，此類投資必須在申請獲得入境處

原則上批准後的 6個月內作出 )；  
 
(d) 在香港及所居住國家／地區沒有不良紀錄；及  
 
(e) 能證明本身有能力支持自己及受養人 (如有的話 )的

生計和提供住所，而無需依賴在香港獲許投資資產所

帶來的任何收益、工作入息或公共援助。  
 

6.  投資者計劃申請人的分類數字 (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的情

況 )如下  ⎯⎯  
 

 所接獲  
申請數目

已獲  
"原則上批准 " 

已獲  
"正式批准 "

 
外國國民  
 

1 546 
 

139 
 

843 
 

澳門特區居民  
 

256 
 

18 
 

166 
 

中 國 籍 而 已 取 得

外 國 永 久 性 居 民

身份的人士  
 

6 642 
 
 
 

1 118 
 
 
 

3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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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國 籍 但 已 在 外

國 取 得 永 久 性 居

民身份，並持有確

實 可 以 重 新 進 入

該 國 的 文 件 的 人

士  
 

3 
 

 

 

 

 

 

0 
 

 

 

 

 

 

3 
 

 

 

 

 

 
台灣居民     414       28        266   
 
總數  

 
8 861 

 
1 303 

 
5 182 

 
7.  獲批准的優才計劃及投資者計劃申請人可帶同配偶及 18
歲以下的未婚受養子女來港，但他必須有能力自行負擔受養人在

香港的生活和住宿開支，而無需依賴公共援助。  
 
 
事務委員會就優才計劃所作的討論  
 
8.  政府當局曾於 2006年 3月7日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優

才計劃。當局告知委員，根據優才計劃，優秀人才無需先獲得本

地僱主聘用，便可來港居留。除了來自對保安或入境構成風險的

國家／地區的人士外，來自所有不同地方的申請人均可根據該計

劃提出申請。遴選委員會將負責進行甄選所輸入人才的工作。政

府當局將於優才計劃實施一年後對之作出檢討。  
 
9.  部分委員對推行優才計劃表示支持。然而，部分其他委員

則關注到該計劃對本地就業情況所造成的影響。此等委員質疑政

府當局如何確保該計劃不會影響本地人士的就業機會，以及如何

防止出現該計劃可能遭到濫用的情況。他們認為應委任勞工界代

表擔任遴選委員會的成員。  
 
10.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需要從香港以外地方吸納人才，

以應付本地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人力需求，以及加強本港在國際市

場的競爭力。優才計劃的每年限額僅為 1 000人。過往經驗顯示，

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的每名人才，平均可創造約 1.5個新職

位。因此，政府當局相信優才計劃應可為本地人士製造更多就業

機會。  
 
11.  關於避免優才計劃可能遭到濫用，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已

訂定最低要求及設立計分制。由社會不同界別人士組成的遴選委

員會，將負責進行甄選所輸入人才的工作。政府當局強調，入境

處在審查申請人資格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政府當局並未接獲和現

行各項輸入人才計劃遭到濫用有關的任何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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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遴選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政府當局表示對此持開放的

態度，並會考慮委員的意見。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下
稱 "諮詢委員會 ")由官方及非官方成員組成，他們來自社會不同界

別，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諮詢委員會由 2008年 7月1日至 2010年6
月 30日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  
 
13.  至於委員就子女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申請人將可得分的

做法，會否鼓勵內地婦女來港產子一事提出的質疑，政府當局表

示，在港親人只是計分時會作出考慮的因素之一。單以家庭聯繫

而論，將不足以令申請人獲准來港。  
 
14.  政府於2008年1月18日公布對優才計劃作出下述修訂  ⎯⎯ 
 

(a) 放寬該計劃，使證明具備一定事業成就的 51歲或以上

的申請人，以及擁有少於 5年工作經驗或甚至全無工

作經驗的較年輕 (特別是屬於 18至 24歲年齡組別 )學
位持有人，亦能獲納入候選名單；及  

 
(b) 簡化透過成就計分制獲准根據該計劃入境的人士的

延期逗留申請規定。  
 
15.  政府當局於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9日會議上簡介經修訂

的優才計劃時，部分委員指出根據經修訂的計劃，只具備良好中

文能力及兩年工作經驗的年青內地大學畢業生，已符合資格而可

獲准來港。此等委員關注到如此寬鬆的規定會對本港青年的就業

機會造成負面影響。他們認為若把獲准來港的最低要求訂得過

低，便會失去優才計劃的原來意義。他們並詢問諮詢委員會採用

了何種準則，就申請人進行甄選。  
 
16.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檢討優才計劃的目的是從全球各地

網羅更多人才，以便加入更多候選人以供甄選。根據經修訂的優

才計劃，工作經驗較少的申請人可透過綜合計分制取得合格分

數，以作進一步評核。然而，取得合格分數並不保證申請人可根

據優才計劃獲准來港，而仍須與其他申請人競爭以獲得分配名

額。政府當局強調，諮詢委員會會因應個別情況就得分在合格分

數以上的每一宗申請進行評核，並會在評核時考慮各種因素，例

如申請人從哪一所大學畢業、申請人曾否負笈海外、其在中文及

英文以外的語文能力、申請人的專業知識、申請人求學期間或在

工作方面是否有其他成就，然後才決定申請人是否香港需要的人

才。政府當局指出，部分內地申請人的工作經驗雖然較少，但當

中有部分人才是曾經負笈海外的內地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他們均

具備香港需要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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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部分委員察悉根據優才計劃獲准來港的人才數目偏低，並

認為應進一步修改綜合計分制以反映香港需要人才。然而，部分

其他委員則關注到就綜合計分制的得分作出的修訂過於極端。此

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先行研究根據優才計劃來港的人士數目偏

低，是因為規定過於嚴格還是宣傳不足所導致。他們建議政府當

局加強就優才計劃進行宣傳。  
 
18.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吸引人才來港，以及令香港成為

更吸引人才定居的地方兩方面，多個政府部門均擔當了一定的角

色。在入境事宜方面，保安局及入境處致力方便人才及專才來港。

保安局亦與政府新聞處合作制訂一系列有關優才計劃的宣傳活

動，並會透過經濟貿易辦事處及內地、海外和本地大學推行有關

活動。  
 
 
事務委員會就投資者計劃所作的討論  
 
19.  政府當局曾於 2003年 4月 10日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為方便投資者計劃申請人來港居留而制訂的擬議入境政策。當局

告知委員，根據投資者計劃，申請人如在提出申請前的兩年，擁

有不少於港幣 650萬元淨資產的絕對實益權益，而且在香港作出不

少於該數額的投資，便可獲准來港居留。除了內地居民及來自對

保安或入境構成風險的國家／地區的人士外，來自所有不同地方

的申請人均可根據投資者計劃提出申請。  
 
20.  由於金融資產的價值在自由市場中可升可跌，委員詢問政

府當局如何就 650萬元的投資額下限進行評估。政府當局解釋，在

計算 650萬元的投資額下限時，會以購入此等獲許投資資產的最初

成交價為準。資本投資者的投資項目價值倘下降至 650萬元下限以

下，將無須投入資金以填補差額。基於同一原則，即使其投資項

目的市值其後上升至高於最低限額的水平，他亦不得提取任何資

本增益。因此，令資本投資者得以來港及繼續在港逗留的投資，

將會受到 "規範 "。  
 
21.  部分委員認為投資者計劃所訂的連續通常居港 7年規定及

650萬元投資額下限均屬過於嚴苛，會影響該計劃的競爭力。他們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縮短 7年的規範期限，以提高該計劃的吸引力。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須平衡準投資者及社會整體的利益。由於投

資者計劃訂有多種投資方案供投資者作出靈活的組合，當局認為

把規範期設定為 7年是恰當之舉。政府當局會因應從實施該計劃所

得的實際經驗，檢討該計劃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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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分委員詢問，資本投資者及其受養人在港求職時，是否

須受到任何規限。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審慎考慮此

問題，所得結論是資本投資者應獲准在港工作而不受任何限制。

然而，由於資本投資者管有鉅額資本，不難想像他們或會自行創

業，因而需要聘用其他人士，為本港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及商機。  
 
 
議員在過往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就投資者計劃提出的質詢  
 
23.  劉健儀議員曾於2009年11月11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就投資

者計劃提出一項質詢。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所作的答覆載於附錄 II。 
 
24.  涂謹申議員曾於 2009年 12月 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就下述

事宜提出質詢  ⎯⎯  
 

(a) 投資者計劃對本港房地產價格及貧富懸殊情況有何

影響；  
 
(b) 投資者計劃與外國的類似計劃有何分別；及  
 
(c) 政府當局會否定期檢討投資者計劃的規定及成效。  

 
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所作的答覆載於附錄 III。  
 
 
相關文件 

 
25.  委員可參閱下述文件，瞭解有關討論的進一步詳情  ⎯⎯   
 
  會議紀要  
 

(a)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6年 3月 7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1828/05-06號文件 )；  
 

(b)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9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1749/07-08號文件 )； 

 
(c)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3年 4月 10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1939/02-03號文件 )；  
 

文件  
 
(d) 保安局於 2006年 2月所發出有關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SBCR 6/2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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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保安局於 2008年 1月所發出有關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

檢討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f) 政府當局於 2008年7月所發出，題為 "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 "的文件 (立法會CB(2)2553/07-08(01)號文件 )；  
 
(g) 保安局於 2003年 3月 11日所發出有關資本投資者的入

境 政 策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SBCR 
1/10/2091/99)；及  

 
(h) 提交保安事務委員會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資料文

件 (立法會CB(2)2756/02-03(01)號文件 )。  
 
26.  上述文件亦可於立法會網站瀏覽(網址：http://www.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12月 29日



附錄 I 
 

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2008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6月 30日的成員名單  
 
 

范鴻齡先生 ,  SBS, JP (主席 ) 
 
龐述英先生 ,  JP 
 
陳棋昌先生  
 
張宇人議員 ,  SBS, JP 
 
高志森先生 ,  MH 
 
賴錫璋先生 ,  BBS, JP 
 
黎鑑棠先生  
 
李瑞成先生 ,  MH 
 
梁啟元先生  
 
梁美莉教授  
 
李鳳英議員 ,  BBS, JP 
 
吳宏斌先生 ,  MH 
 
孫大倫博士 ,  BBS, JP 
 
鄧惠瓊教授 ,  SBS, JP 
 
謝靜憶教授  
 
嚴建平先生  
 
余鵬春先生 ,  SBS, JP 
 
勞工及福利局代表  
 
勞工處代表  
 
保安局代表  



 

立法會十五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劉健儀議員的提問和保
安局局長李少光的書面答覆： 
 
問題： 
 
  自二○○三年十月起，政府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目的是讓那些
把不少於650萬元的資金帶來香港，但不會在計劃範疇內在港參與經營任何
業務的資本投資者來港居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截至本年九月，透過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移居本港的投資者及其相
關受養人的人數、有關的申請人的類別、他們總共為本港帶來多少資金，
以及獲許投資資產類別為何； 
 
（二）有否就上述計劃為本港帶來的經濟效益作估算；若有，結果為何；
若沒有，會否考慮進行有關估算； 
 
（三）上述計劃的部分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為何，以及涉及的宗數有多
少； 
 
（四）鑑於現時資本投資者計劃只准外國國民、澳門及台灣居民，以及已
取得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等人士申請，而計劃並不適用於一般內地居
民，當局有否向內地有關當局爭取將一般內地居民納入計劃的範圍內；若
有，進展為何；若沒有，原因為何；及 
 
（五）未來當局有何具體措施加強計劃的競爭力，以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
投資，會否重新考慮降低650萬元的投資額下限要求、放寬連續通常居港七
年的規定，以及擴闊獲許投資資產類別？ 
 
答覆： 
 
主席： 
 
（一）截至本年九月，共有5,182名「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下稱「計
劃」）主申請人及9,945名受養人獲批准來港。獲批主申請人包括843名外
國公民，3,904名有外國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中國籍人士以及435名其他類別
人士（例如台灣、澳門居民）。 
 
  計劃至今共帶來超過366億的投資，在六項獲許投資資產類別中的分佈
如下： 
 
             （百萬港元） 
             ───── 
股票           17,646.8 
房地產          10,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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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5,216.8 
集體投資計劃        2,995.3 
存款證             432.2 
後償債項              1.5 
───────────────────────── 
             36,665.1 
 
（二）正如上文（一）提及，計劃已為本港直接帶來超過366億港元的投
資。本地不少行業，其中尤其金融業及地產業，都直接或間接受惠。 
 
  政府須收集進一步數據分析，現階段未能就計劃為本港帶來的間接經
濟效益作詳細的量化估算。 
 
（三）截至本年九月，共有53宗申請不獲批准，主要原因是申請人未能符
合相關的資產規定。 
 
（四）由於內地實施外匯及居民出境管制，計劃不適用於一般內地居民。
按乎需要，特區政府會考慮就此與內地有關部門交換意見。 
 
（五）自計劃於二○○三年底推出，每年的申請宗數如下： 
 
二○○四年                 465 
二○○五年                 495 
二○○六年                 800 
二○○七年                1,795 
二○○八年                2,798 
二○○九年（一至九月）           2,358 
 
  申請數字顯示計劃對投資者有吸引力。一般而言，投資移民計劃的吸
引力受不同因素影響，除最低投資額外，可供投資的產品選擇範圍亦十分
重要。政府最近已把符合相關規定的保險產品納入為獲許投資資產。我們
會不時作出檢討，優化計劃，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 
 
  至於居港七年才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規定，是按《基本法》
相關條文訂定。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５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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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三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 

  以下為保安局局長李少光今日（十二月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涂謹
申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按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入境計劃），投資者若把不少於６５０萬元
的資金投資在房地產或金融資產，投資者及其受養人便可獲准在港居留。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入境計劃下的投資者將資金投放在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對
本港房地產的價格及貧富懸殊的情況有何影響，以及有關資金至今為本港
創造了多少個職位；若有，會否公布評估的結果；若否，當局根據甚麼準
則評估入境計劃對香港的影響； 
 
（二） 是否知悉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加坡的政府有否實施類
似的入境計劃；若有，該等計劃與本港的入境計劃在所需投資額及獲許投
資類別，以及其他附加條件上的分別為何；及 
 
（三） 會否因應本港房地產及金融市場的發展、在港進行有關投資的吸
引力及通脹等因素，定期檢討入境計劃的規定及效果（包括最低的投資
額，以及申請不獲批准的投資者是否仍會選擇在港投資等）；若會，詳情
為何？ 
 
答覆： 
 
主席： 
 
（一） 自二○○三年十月起，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計劃）帶來約３６
６億港元的投資，其中投資在房地產的佔約１０４億港元，對比房地產市
場的交投量（約２２ ０００億港元〔註一〕），所佔比重小於１％，故
此對整體物業價格應沒有明顯影響。事實上，物業價格主要取決於供求情
況、市場利率、投資環境等因素。 
 
  截至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共有５ ６０４名計劃下的主申請
人獲正式批准來港。假設每名主申請人代表一個已來港的住戶，這只佔全
港住戶的０．２％，對本港貧富懸殊的影響有限。 
 
  計劃會直接或間接帶動本地不同行業，特別是建築和裝修業、物業代
理、金融及商業服務等的經濟活動。同時，投資者及其受養人在本港居
住，亦會增加本地消費及相關經濟活動。我們相信這些經濟活動會創造就
業機會，但由於數據限制，政府未能就此作詳細的量化分析。 
 
（二） 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加坡皆有實施類似的投資入境計劃，即
投資者只需作出投資而無需自行經營或參予業務便可申請入境該地；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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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則沒有此類入境計劃。政府在二○○三年制定計劃時，已參考海外的同
類計劃。 
 
  有關各地類似計劃的一般規定，請參照附件。 
 
（三） 政府會不時作出檢討，以期優化計劃，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我
們相信，香港對有意移民人士的吸引力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營商／就業
機會、生活質素、本地消費水平、稅務規定等。 
 
  計劃的申請人數由二○○四年的４６５人躍升至今年（截至十一月二
十二日）的２,９９７人，顯示計劃對投資移民有相當吸引力。截至本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共有５３宗申請不獲批准，主要原因是申請人未符合相關
的資產規定，但我們沒有關於這些申請人有否繼續在港投資的資料。 
 
（註一：二○○四年至二○○九年上半年，樓宇買賣合約價值的總和）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５時４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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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法 會 十 三 題 附 件  

國家／

地區 

投資下限 主要投資項目 附加條件 

澳洲 150 萬澳元（約

1 080 萬港元） 

不可轉讓及不可贖回

的政府證券 

 

申請人的淨資產須達 225

萬澳元（約 1 620 萬港元）

加拿大 

 

40 萬加元（約

300 萬港元） 

政府發放的不可轉讓

無息期票 

申請人的淨資產須達 80 萬

加元（約 590 萬港元），並

擁有不少於兩年營商經驗

 

新加坡 

 

 

 

200 萬新加坡元

（約 1 130 萬港

元） 

 

認可的投資基金及自

住物業（後者佔總投

資不多於 50%）* 

申請人須擁有不少於三年

營商經驗 

英國 75 萬英鎊（約

970 萬港元） 

政府債券，或在英國

註冊，有活躍業務的

公司的股本或借貸資

本 

 

在英國擁有或控制不少於

100 萬英鎊（約 1 300 萬港

元）的資產 

香港 650 萬港元 房地產、股票、債券、

存款證、後償債項及

集體投資計劃 

 

／  

 

＊  若 沒 有 投 資 在 自 住 物 業 ， 投 資 下 限 為 150萬 新 加 坡 元 （ 約 850

萬 港 元 ） 。  

 

－  完  －  

  




